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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弹药公约》 
 

在遭受过集束弹药攻击的国家已有数千名平民伤亡，而《集束弹药公约》正是为了应对集束弹药造成的苦难。2008 年 5
月，107 个国家缔结了禁止此类武器的国际条约。促成本公约的谈判属于“奥斯陆进程”的一部分，该进程由挪威率先发起，

其目标是到 2008 年底之前缔结一项关于集束弹药的条约。约文现已最终定稿，该公约将于 2008 年 12 月 3 日开放签署。 
 

作为国际人道法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新成员，《集束弹药公约》巩固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基本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这些规

则要求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均须区分平民与战斗员；仅对军事目标展开直接攻击；并始终注意不伤及平民及民用物体。根据

公约的规定，集束弹药将和爆炸型和扩张型子弹、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杀伤人员地雷、使用无法检测碎片的武器以及激光致

盲武器一样，被视为国际人道法禁止的武器。 
 

 
什么是集束弹药？ 
 

集束弹药是指散射或释放每颗

重量在 20 公斤以下的，根据设计可

在撞击之时或之后引爆的爆炸性子

弹药（小的、非制导的爆炸物或小

炸弹）的弹药。根据不同的模式，

集束弹药散射或释放的子弹药的数

量少则几十，多则可超过 600 个。 
 

根据公约条款，如果每一弹药

所含爆炸性子弹药在十颗以下，同

时具备每一爆炸性子弹药的重量在

四公斤以上，能够测到和锁定单一

目标并装配有电子自毁装置和自行

失效装置之特点，则不被视为集束

弹药。本公约并不禁止和限制使用

这些弹药，不过其使用受到国际人

道法一般规定的调整。 
 
 
为何禁止集束弹药？ 
 

近几十年，集束弹药已演进为

一个人道问题。它们已在武装冲突

中给平民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并且

在战后还继续上演着这样的悲剧。 
 

在武装冲突期间——使用集束

弹药旨在于战斗中造成破坏性影

响；它们会大面积散布爆炸性子弹

药以摧毁流动或多重军事目标。如

在人口密集区针对军事目标使用集

束弹药通常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由于子弹药通常都是非制导的，风

力和其他因素都可能使它们远远落

在目标区域以外。 

在武装冲突结束后——很大一

部分已经散射或释放的子弹药未能

按意想方式引爆，致使这些致命的

爆炸性弹药沾染了大面积区域。这

些装置已经造成了数千平民伤亡。

它们的存在威胁着农牧业和其他基

本的活动。它还阻碍了诸如公路、

铁路和电厂等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发

展。儿童因为对子弹药的形状和颜

色好奇，总是想捡起它们。而这样

做的后果不堪设想——死亡、重伤

或肢体残疾。 

 

 
 
公约的基本义务 
 

该公约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

决不使用、发展、生产、获取、储

存、保留或转让集束弹药。一般而

言，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人从事

本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的任何活动

也是被禁止的。 
 

除了上述禁止性规定外，还要

求拥有或受集束弹药影响的缔约国

在特定领域采取行动：销毁库存、

清除遗留集束弹药并援助受害者。 
 

销毁库存时间表——要求各缔

约国在公约对其生效后 8 年内，销

毁在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所有库存集

束弹药。限期可延长 4 年，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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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允许再延期 4 年。缔约国

可为清理培训和开发销毁技术保留

有限数量的集束弹药和爆炸性子弹

药。 
 

清理框架——各缔约国还须在

公约对其生效之日起 10 年内，清理

其领土上的未爆炸子弹药。如果某

一缔约国无法完成此工作，它可要

求 5 年的延展期。 
 

关于援助受害者的强有力规

定——公约包含了援助受害者的完

善规定。各缔约国对于在其管辖或

控制下的地区的集束弹药受害者提

供医疗、康复、心理援助，并帮助

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此

外，各缔约国还必须评估这些地区

的国内需要和发展计划，并调动资

源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首次将有

关援助受害者的具体规定纳入一项

国际人道法条约中。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那些因

集束弹药伤亡的人被界定为“集束

弹药受害人”；这一术语也包括遭

受社会经济和其他后果影响的家庭

和社区。这一宽泛的定义反映了那

些关注销毁武器的人群正在达成的

共识。 
 
 
促进实施和确保遵守的措施 
 

公约包含了多种促进公约实施

和确保其规定得到遵守的机制。其

中一些机制可能会促使国内立法和

行政法规的通过。 
 

考虑到透明性，要求各缔约国

每年一次就下列事项向联合国秘书

长提出报告，例如：销毁的集束弹

药的类型和数量；集束弹药沾染区

的面积和位置；清理方案的现况；

为进行降低风险教育和警告平民而

采取的措施；为受害人提供援助的

方案现况；以及为防止和制止违反

本公约的行为而采取的国内措施。

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也全面评述了

公约的实施状况。 
 

另外，应定期召开缔约国会议

以审议公约的实施效果。对于审查

实施进程、讨论最优实践以及解决

实施和遵守问题而言，此会议是一

个重要的契机。 
 

如果对某一缔约国的遵约情况

有所担忧，可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

澄清请求。如有必要，可将该问题

提交缔约国会议，缔约国会议可采

用适当程序或特定机制澄清情况并

起草决议。如果两个或更多缔约国

发生争议，那么，他们应通过谈判

或其选择的其他和平手段，例如根

据《国际法院规约》提交国际法院

审理，尽力解决争端。 
  

最后，每一缔约国均有义务采

取一切适当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

实施公约，包括采用刑事制裁，防

止和制止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人或者

在受其管辖或控制领域内从事违反

本公约的行为。为此，须通过国内

立法并对调整武装冲突的法规加以

修正。 
 
 
与非缔约国的关系 
 

本公约并不禁止与在联合行动

期间可能使用集束弹药的非本公约

缔约国开展“军事合作与行动”。

缔约国可继续与使用该武器的非缔

约国在规划、培训、后勤和作战行

动方面开展合作。只要缔约国自身

不使用集束弹药或直接参与储存、

转让或生产集束弹药等其他被禁止

的活动，则不必然构成对本公约的

违反。缔约国无论如何应劝说非本

公约缔约国不使用集束弹药。 
 
 
公约有哪些实际影响？ 
 

如果本公约得到广泛遵守和全

面实施，它可通过加强集束弹药沾

染区的清理工作而直接造福受影响

的社区。这样将能够挽救生命并重

新利用农田，开始生产活动。公约

还可通过提供更多类型的支持，包

括医疗和康复活动使集束弹药受害

者获益。更重要的是，公约将通过

确保销毁上亿集束弹药使更多的人

不再遭受同样的痛苦。 
 
 
一国如欲签署并批准本条约应怎样

做？ 
 

从 2008 年 12 月 3 日起公约将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署，直至

其生效。公约将自收到第 30 份批准

书后 6 个月生效。在批准期间，已

签署本公约的国家需避免采取任何

将有损公约目标和目的的行动。 
 

希望受本公约约束的国家须通

过向公约保存人——联合国秘书长

提交批准书或加入书来表达其意

愿，之后 6 个月，公约对该国具有

约束力；而对于前 30 个批准国，公

约在生效后对其具有约束力。 

 
 

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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